附件2:
歙县“园区贷”联席会议审批单

	申请部门：歙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

	部门意见（签字·公章）：

	
建议参会单位：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、县科商经信局、县财政局、县担保公司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生态环境分局、会计师事务所

	

分管县领导
意见
	



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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